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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27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1975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2) 環 境 衞 生 及 有 關 服 務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2026-27年 度 需 要 特 別 留 意 的 事 項 包 括「 加 強 街 道 潔 淨、收

集 和 清 理 垃 圾 的 工 作 ， 以 及 有 關 的 執 法 和 檢 控 行 動 」 ， 請 告 知 ︰  
1. 過 去 2年 公 眾 潔 淨 服 務 的 整 體 開 支 、 員 工 薪 酬 開 支 及 更 換 街 道 廢 屑 箱 開

支 ；  
2. 全 港 設 有 及 不 設 煙 灰 缸 的 街 道 廢 屑 箱 數 量 ；  
3. 當 局 以 何 準 則 擺 放 設 有 或 不 設 煙 灰 缸 的 街 道 廢 屑 箱 ； 及  
4. 不 少 設 有 煙 灰 缸 的 街 道 廢 屑 箱 擺 放 在 禁 煙 區 內，例 如 露 天 巴 士 站 及 指 明

處 所 專 用 出 入 口 三 米 範 圍 內 的 公 眾 地 方，容 易 引 起 尤 其 是 遊 客 對「 該 處

可 吸 煙 」的 誤 解，引 發 衝 突，會 否 採 取 改 善 措 施；如 會，詳 情 為 何；如

否 ， 原 因 為 何 ? 
 
 
提 問 人 ： 黃 國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3) 

答 覆 ：  

1.     在 2024-25至 2025-26年 度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用 於 公 眾 潔 淨

服 務 的 整 體 開 支 、 員 工 薪 酬 開 支 及 採 購 廢 屑 箱 的 開 支 載 於 附 件 。  
 
2.     食 環 署 於 公 眾 地 方 設 置 約 11 000個 廢 屑 箱，當 中 包 括 約 9 000個 設 有

煙 灰 缸 及 約 2 000個 不 設 煙 灰 缸 的 廢 屑 箱 。  

 
3.及 4. 為 保 持 市 容 整 潔 ， 食 環 署 會 在 街 道 上 放 置 適 當 數 目 的 廢 屑 箱 及 煙 蒂

箱，方 便 行 人 棄 置 細 小 的 垃 圾 及 煙 蒂。而 在 禁 止 吸 煙 區 內，食 環 署

只 會 按 實 際 需 要 放 置 不 設 煙 灰 缸 的 廢 屑 箱。為 配 合 2026年 1月 1日 起

實 施 的 新 一 階 段 控 煙 措 施，食 環 署 早 前 已 按 衞 生 署 控 煙 酒 辦 公 室 的

建 議，在 新 措 施 生 效 前 調 整 五 百 多 個 放 置 於 擴 大 指 定 禁 止 吸 煙 區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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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附 近 公 眾 地 方 的 廢 屑 箱 及 煙 蒂 箱 的 位 置；當 中 部 分 設 施 已 轉 移 位

置 ， 而 部 分 則 更 換 為 不 設 煙 灰 缸 的 廢 屑 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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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 

公 眾 潔 淨 服 務 的 整 體 開 支 、 員 工 薪 酬 開 支 及 更 換 街 道 廢 屑 箱 的 開 支  

 
 
 

– 完  –

年 度  整 體 開 支  
(億 元 ) 

員 工 薪 酬 開 支  
(億 元 ) 

採 購 廢 屑 箱 開 支  
(萬 元 ) 

2024-25 51.52 15.04 471 
2025-26 

(修 訂 預 算 ) 
50.48 15.06 288 


